附件1
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巡回赛（丰宁马镇站）   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
中国马术协会
二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2026年6月19-21日，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马镇度假区
三、竞赛项目
耐力巡回赛100公里个人赛;
耐力巡回赛120公里个人赛;
四、参赛资格
（一）参赛单位及运动员须完成2026年度中国马术协会注册手续。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参赛运动员不限。随队人员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员1人、工作人员2人。马主人数不超过参赛马匹数。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不分性别，年龄须达到14岁（2012年及以前出生）。未满18岁骑手须填写监护人同意书方可参赛。
（四）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，马匹须完成中国马术协会2026年度马匹登记。参加100公里巡回赛的人马组合须在3年内完赛过同级别比赛或40公里和80公里耐力达标赛各一次。参加120公里巡回赛的人马组合须在3年内成功完成过一次100-120公里巡回赛/锦标赛或2场80公里达标赛。120公里巡回赛参赛马龄须达到7岁（2019年及以前出生）；100公里巡回赛参赛马龄须达到6岁（2020年及以前出生）。年龄造假马匹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*参赛马匹须具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有效马匹护照，赛前验马时必须携带马匹护照并交由赛事官员进行核验，登记。
*参赛马匹所注射的疫苗必须符合规则，否则不得参加比赛。包括但不限于未打疫苗、疫苗过期、疫苗注射数量不足等。
*参赛马匹必须按要求进行赛前验马，未按规定时间验马的人马组合，视作退赛处理。
*赛前验马时必须确定最终参赛人马的配对，赛前验马结束以后，不得更换马匹。
*马匹参加两场比赛的间隔期必须满足以下标准才允许报名，否则将禁止马匹参赛。如马匹因其它兽医问题而被淘汰，该间隔期可能还会叠加。
0-54公里              5天
54-106公里            12天
106-126公里           19天
126-146公里           26天
146公里以上           33天
（五）参赛马匹赴赛区前须办理相关检疫手续，并由所在地、县级兽医站出具检疫合格证明，随马匹抵达赛区时递交承办单位。
五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比赛采用国际马联2026年1月1日颁布的第12版耐力赛竞赛规则。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，以中国马术协会下发通知及技术会公布为准。
（二）如组别报名人数不足8人，则取消该组。
（三）所有选手必须遵守竞赛规则，尊重技术官员，所有参赛相关人员，包括选手、马主、调教师、团队兽医、后援团成员，不得在现场大声喧哗，所有参赛人员必须礼貌沟通，否则将进行禁赛处罚，相关费用不予退还。出现违规行为，将按照《马术赛事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则》等规章制度执行。
（四）配重要求：除80公里青少年组外，参赛选手最低重量限制为70公斤，体重不够的选手，请自行携带配重，满足最低重量标准。  
（五）限制速度：巡回赛人马组合必须以高于10公里/小时的行进速度完成比赛。如因天气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调整，以赛前技术会公布的为准。
[bookmark: _Hlk123304994]（六）兽医检测指标：第一、二赛段返回终点后，15分钟内总共2次机会进入兽医检测区。最后赛段返回终点后，20分钟内，只有一次机会进入兽医检测区。心率合格指标为64次/分钟。马匹步态检测和其他指标结果以兽医判断结果为准。兽医判断结果为最终结果，不得上诉或申诉。
六、裁判员及仲裁
[bookmark: _Hlk65056386]（一）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，人选由中国马术协会指定，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选派；
（二）在本赛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，可以依法向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七、录取名次和奖励
    （一）实际参赛人马组合不足8个，取消该组别。实际参赛的人马组合不足9个，按参赛的人马组合数减一录取，9个及以上录取前8名。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，其他名次颁发证书。
    （二）个人前3名各获奖杯一座，获奖马匹将授予佩花。
    （三）比赛设“最佳马匹状态奖”，以验马表现为主要参评依据，颁发奖杯一座。
（四）比赛设“最佳马主奖”。120公里个人赛及100公里个人赛冠军马匹的马主为最佳马主，各颁发奖杯一座。
八、报名和报到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、运动员及马匹未完成2024年度中马协年度注册手续不能进行报名，报名截止日期以赛事通知为准。逾期报名，按不参加论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、工作人员、大会指定裁判员和参赛马匹于赛前2天到赛区报到。
九、器材和经费
（一）各参赛代表队一切费用自理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代表队自行办理。参赛运动员和马匹在比赛期间所发生的伤害与意外事故，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和支持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十、其它
（一）各代表队需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和赛事组委会防疫
防控有关规定。
（二）参赛马匹须按规定注射马流感疫苗。
（三）兴奋剂检查和处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四）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